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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余若薇主席： 
 

就停車熄匙向立法會表達補充意見 
 
本人曾出席  貴委員會於 2009 年 1 月 15 日就「立法管制停車熄匙」召開的特別會議，在該會議之前，

本人已向  貴委員會遞交了意見書，但當本人於會議中，聽取了包括以環境局邱騰華局長為首及數名

環保政策事務官員的即場回應後，本人再有以下意見的補充：— 
 
［1］ 不容忽視私家車駕駛者及乘客健康的困惱

 
［a］ 據  閣下會議開始時所述，當天出席的公眾代表共有 51 位，再按本人觀察所得，出席者幾全屬

運輸業界、遊遊巴團體、環保組織或在遞交資料予  貴委員會時報稱為時事評論員的社會人士，

餘下的就只有本人一位，是以私家車駕駛者兼一般市民的身份出席發言。換言之，若以私家車

駕駛者而論，本人是唯一的發言者，故希望  貴委員會莫只以量為重，而忽略了這把單一聲音，

因私家車駕駛者的數目也相當龐大。如本人意見屬有素質者，就更應得到真切的關注，以免數

以十萬計的私家車駕駛者的合理權益未能獲得看顧。 
 
［b］ 會議中，邱局長多次表示，立法停車熄匙對私家車的影響是很輕微，故極可能因為如此，邱局

長在表述己見時，也全程地只提及商營車輛的問題，而絲毫沒有提及私家車駕駛者及乘客的困

惱。 
 
［c］ 作為私家車駕駛者的我，即使沒有任何環保團體背景，且在政府開始宣傳呼籲停車熄匙之前，

早已自發性地在駕駛車輛時，如只得我獨個兒在車廂中，我定必開啟車窗（除非下雨及雨勢頗

大或處於嚴重塞車狀況），是絕不啟動空調（除非車廂中有乘客及有需求啟動空調），此舉除可

節省汽油外，更可盡一己微薄之力，儘量減少排放物。 
 
［d］ 至於當車輛需要稍停在路旁一會兒的時候，本人亦會自覺性地熄匙，如遇天氣過熱，我便離開

車廂地站在車輛附近處（但仍擔心會因此遭執法人員檢控違例泊車）。不過，如遇天雨等惡劣天

氣，加上沒有雨具傍身（如大風大雨時有雨傘甚至雨衣也不管用），我也只好躲回全關上了窗的

車廂中，並被逼啟動引擎來開啟空調。 
 
［e］ 再者，在［1］［d］所述的天熱或天雨情況，是假設車廂中沒有任何乘客，故我只需衡量自己能

否適應其時的天氣便可。但如車廂載有乘客，在天雨時有否足夠數量的有效抵禦風雨之雨具，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加上，如乘客當中有老、弱、傷或病的人士時，情況就更糟糕。此時，

所有的人便極可能地唯有繼續躲在車廂中，而本人也要被逼地啟動引擎來開啟空調。 
 
［f］ 本人重申，不需環保組織人士的呼籲勸導、也不用政府的停車熄匙宣傳教育，在本人能力及環

境條件可共同配合時，我絕對會比被呼籲或教育所要求的做得更多；例如［1］［c］所述的本人

做法，正是表達社會中每一個人均應互相包容諒解，不要經常只單向地要求別人包容自己，而

自己卻不自發性地為他人著想。故此，要求環保的人士亦應體諒別人在苦無他選之情況下，能

給予互諒的胸襟，政府更該就不同的渴求，訂立一套可平衡各方需求且確實可行而不擾民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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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出席該會議當天的上午，本人已從立法會的網站，詳閱所有由公眾團體或個人已遞交給  貴

委員會的意見書，其中環保團體或人士的意見中，除了「環保促進會」的內容稍有考慮執法的

公平和可行性外，其他的就只是盡用野蠻不講理和不考究現實困難的態度，來催迫政府驅使所

有人均須接受毫無彈性和欠缺理性的框架。本人不想無故開罪他人，另方面也很欣賞環保人士

在其他範疇，積極為人類爭取一個具持續性發展的生活環境。可是，愛好清潔是好習慣，過度

清潔卻變成「潔癖」，但願那批環保團體或人士，不要為了爭取一個既無彈性、又不理性的停車

熄匙法例，而淪為「環保癖」或「病態環保人士」吧！ 
 
［h］ 主席閣下是公民黨黨魁，51 個代表中亦包括有公民黨黨員出席，公民黨的意見是贊成政府新近

的豁免修訂，且呼籲政府不要再容許更多的豁免，並催促政府儘快立法規定停車熄匙。公民黨

的口吻與很多環保團體所採用的是相當一致，故本人不奇怪會有環保人士閱讀這篇補充意見（其

實本人是非常歡迎）。本人希望環保人士明白，人類生活是一環扣一環的，如不細緻一點去分析

或評論事情，便會予人無知或野蠻不講理的感覺，這便有損自己往後推動其他環保訴求的公信

力和凝聚力，是十分可惜的！畢竟，本人仍期望有更多的講情講理之環保人士，為人類爭取建

立長遠的生存福祉。 
 
［2］ 車輛的保養或妥善使用問題 
 
［a］ 會議中，一眾商營車輛團體代表紛紛指出，若頻密地啟動引擎和再度熄匙，是會嚴重損害車輛

機件性能，邱局長竟以答非所問的態度回應說，稱有專家研究指出，啟動引擎所耗的汽油量大

概與停車時空轉引擎 10 秒所耗的相若；換言之，邱局長根本是弄不清（當然也可能是「扮懵」）

代表們所指的是「機件損耗」，而並不是「耗油量」。若機件（如引擎、電池等相關部件）和一

些消耗品（如偈油即機油）會出現過度耗損而提早報銷，便等同造成更多的浪費和衍生更多會

嚴重污染環境的廢物（包括電子廢料和機油等），結果在環保的收效而言，肯定會是得不償失啊！ 
 
［b］ 在邱局長的「扮有料」回應後，主席閣下遂引導出席的公眾代表，可就頻密地啟動引擎和再度

熄匙的做法，會否損害車輛機件性能等問題作出補充性發言。於是，再有多名商營車輛團體代

表發言，繼續指稱頻密開關對車輛會構成嚴重損害，並公開要求邱局長須承擔維修和拖車費用。 
 
［c］ 本人眼見已有相當人士就「頻密開關」的問題發言，故不再在此話題重覆他人已作言論，但卻

想指出一個從未有其他人提及過的情況。近日，本人曾求教一些極具車輛維修經驗公司（森 X
美）的技術人員，他們說汽車在「凍車」（即引擎不是剛熄匙且不存有機溫）時啟動引擎後，千

萬不要立即踏油門開車，因此時引擎中的機油尚在沉澱狀態，若強行踏油門，會很容易導致刮

花引擎內壁，如一開車便要行駛向上的斜路，刮花的情況就將會更嚴重，因為引擎要用更高轉

數來負荷行駛需要，如要避免這種不必要耗損的話，正確做法就是在引擎被啟動後，先讓引擎

空轉至少 2 至 3 分鐘，以提供充足時間給機油由沉澱狀態變成被泵至活躍狀態，這個做法雖然

會排出 2 至 3 分鐘因空轉引擎而產生的排放物，但若不遵行，便提早製造對環境更不利和更難

處理的污染廢物（如機油、車輛部件甚或整部車輛）。結果又是一個得不償失的例子！ 
 
［d］ 政府和不少環保團體均指出，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非常嚴峻，熱島效應已相當明顯地存在，繁

忙道路的氣溫和路邊污染指數又極不理想地高企。本人絕對同意那些現象全是事實，但請不要

全歸咎於「停車不便熄匙」的駕駛者，繁忙道路自是會有龐大數目的車輛行走，交通管制設施

（如交通燈、班馬線及禁區等）亦特別多，車輛在這些區域中，不論是正在行走、停班馬線或



就停車熄匙向立法會表達補充意見 

第 3 頁，共 4 頁 

交通燈後再重踏油門，也是不斷地排放污染物，加上人煙稠密、高廈林立，熱島效應不出現才

是奇怪；繁忙地區可讓車輛暫時停在一旁的空間也較少，故把一大堆空氣污染數據，強加諸於

停車不便熄匙的駕駛者所造成，是一項極不符合事實的指控。 
 
［e］ 再者，本人一向極喜愛運動，日間在戶外跑步也是經常做的事情，且慣常跑經的路線，除了可

全程看見天空和遠觀一些山嶺，也會途經繁忙程度差異很大的街道，故本人對空氣質素是絕對

有所要求的。可是，自去年金融海嘯開始席捲全球時，「停車熄匙」尚未被立法執行，本人竟發

覺慣常的跑步路徑中，縱使車輛頻繁程度並沒有多大分別，但天空卻清晰得多、藍得更動人，

山嶺的「外衣」亦顯得更翠綠和富立體感，究竟這是甚麼因由呢？思前想後，我有理由相信金

融海嘯的衝擊，導致內地很多工廠也相繼地減產、停產或甚至倒閉，於是香港的上空便接收少

了很多由內地工廠排放出來的污染物。因此，我們在近數個月來，都可享有較潔淨的空氣。 
 
［3］ 邱騰華局長的閃縮和虛偽態度 
 
［a］ 環境保護署於 2008 年 5 月，呈交了標題為「立法管制停車熄匙」的討論文件予  貴委員會，雖

說該討論文件是綜合諮詢期內所有收集到的相關意見書和問卷，但本人發現環保署並沒有把我

在諮詢期內提出之問題，分別是「天雨」、「車廂中有年幼、年老或健康欠佳的乘客」和「車輛

經曝曬後」等情況，涵蓋於該討論文件中，故政府是明顯存在著選擇性的輯錄。 
 
［b］ 黃世澤先生（其中一名出席會議的市民）在其意見書和發言中，同樣指出政府所提交的文件，

聲稱已參照包括有加拿大的經驗，來制訂現行建議的立法內容。但事實是非常誤導，因加拿大

的執法概念是針對「Excessive Idling」（或本人把它譯為「過分閒置引擎空轉」），而非毫無彈性

的執法模式，其豁免條款中與天氣相關的有三項，包括可因天氣（例如暴雨等）條件而無法行

動情況，出示醫生證明以表示車廂中人士須處於某指定的溫度和濕度的環境中，以及氣溫高於

攝氏 27 度或低於攝氏 5 度，均可豁免；黃先生更引用 2008 年 8 月發生的一宗救護車內藥物因

天熱而變壞的事件，故建議如車上（尤指醫生車輛）有急救藥物，亦應予以豁免。 
 
［c］ 黃先生以加拿大例子所要求的豁免算是很基本而已，根本不算寬鬆，而邱局長隨後作出回應，

除被逼「現形」地承認加拿大有此等附例外，他仍堅拒考慮增加豁免項目以配合駕駛者實際困

難所需，還嚴肅地說如駕駛者因該等情況被檢控的話，可將理由告知法官來作求情之用。真可

惡！這位據曾特首說要建立「以民為本、福為民開」的政府之其中一位問責局長，腦袋裡竟然

裝載著「以民為末、令民墮訟」的思想！很明顯，邱局長只想取得執法上的一切方便，而懶理

民間的種種疾苦，這樣的政策手法不就是很擾民嗎？！ 
 
［d］ 當所有公眾代表的第一輪發言完畢後，王國興議員在議員向官員質詢環節中，把各公眾代表的

意見綜合為 8 項質詢問題，事項內容包括「酷熱天氣」、「天雨情況」、「的士站建上蓋」、「商用

車沒活窗」、「支助商用車加設後備電源裝置」…等等。邱局長聽罷後便逐項回應，可是，本人

察覺到邱局長並沒回應「天雨情況」，於是，深知會犯規的我，只好被逼在不是自己可發言的時

間，向  主席閣下叫嚷出「邱局長沒有回應天雨情況」。本人刻意犯規，自是感到抱歉，亦多蒙  
主席閣下沒有責難，但驅使我違規的，正是邱局長的刻意迴避，作為問責局長，怎能如此閃縮！

結果，邱局長不堪被追問，便予公眾相關回覆。可惜！邱局長竟稱很難想像「天雨」可怎樣列

為豁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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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實，不難想像，正如［3］［c］所述，邱局長要完全掌握所有的執法方便。所以，本人相信，

邱局長在「天雨情況」的考慮是，既一方面認為微雨時不應豁免，而另方面認同暴雨時又確會

令駕駛者難於在熄匙後也能妥善處理情景，但礙於一下子無法為不同的雨勢，區分出甚麼程度

可獲豁免或不獲豁免，於是便採用「寧枉無縱」心態，推行「擾民」政策，目的是不要讓一眾

的官大爺多添執法上的麻煩，但如一概豁免，又不能突顯他的官威和官績。 
 
［f］ 在會議結束前，邱局長還假惺惺地向各公眾代表說，歡迎大家繼續提供意見，讓政府可考慮更

多豁免的可能性。其實，市民要說和應說的，均已清楚表達，邱局長根本就不打算聽進耳內，

若依據邱局長一直以來的閃縮和虛偽態度，他這次的再度呼籲公眾發表意見，也只不過是他再

向大眾上演多一次虛偽之作而已！故此，貴委員會的使命和職能就顯得更重要，如沒有  貴委

員會把關，恐怕香港將會多一惡法當道矣！ 
 
［4］ 應否立法規管停車熄匙和政府可怎辦 
 
［a］ 正如［2］［d］至［e］所述，政府和某些環保團體以真確的現象和數據，移屍嫁禍地誇大停車

不熄匙（不論是不便或不肯者）對空氣造成的污染度。所以，本人認為立法規管停車熄匙後，

是不會為整體空氣質素帶來具體的改善，邱局長和某些環保團體的極力策動，是各有「目的」

吧！當然，停車熄匙是應有的公德心，故本人仍是支持停車熄匙，但在考慮途人感受之餘，亦

應顧及駕駛者和乘客的不便和健康。 
 
［b］ 如政府強行立法，豁免的項目理應增加來配合實際情景所需，可是，豁免項目多了，而每項目

又要細分不同程度或條件來區分是否最終真的獲得豁免，如雨勢大至某程度方可豁免等，便會

令執法艱難；若以寬鬆概念列出豁免項目，如不論雨勢大小俱一概獲豁免等，執法便可變得更

清晰，但卻令法例的收效微上加微。 
 
［c］ 其實，政府根本不應花這麼多的精力和資源，並驅使社會大眾在這課題無辜地引起磨擦及內耗，

「停車熄匙」是沒有重大的立法價值，因為如認為車輛是污染空氣的其中一個主要元兇，就不

應「殺蟻動斧」地投放大量社會資源來管制相對屬一小撮的駕駛者行為，且正如［2］［b］至［c］

所述，政府現時構想的法例內容，不單無助有效改善空氣質素，反之會導致產生更多更嚴重損

害環境的廢物，結果劈蟻反被斧所傷！ 
 
［d］ 如不立法規管停車熄匙，政府仍有更多更有效的事情可做，來真正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而又

不會另方面損害環境和進一步破壞社會和諧。至於採用何種做法，本人看見有很多團體或人士，

已分別遞交了意見書往  貴委員會、環境局或環保署，提出了豐富的提議，當中包括了長遠和

短期的策略，故本人毋須贅述，敬希  貴委員會各成員、邱局長及其他環保政策的領導官員詳

細參閱。 
 
最後，本人當然亦期盼  貴委員會各成員、邱局長及其他環保政策的領導官員，也會詳細閱讀和真誠

考慮這篇補充意見書。謝謝！ 
 

楊慶材     
2009 年 1 月 19 日 


